
醫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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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隨著健保年度醫療費用總額水漲船高，外界

在考量成長率合理性時，也會以放大鏡檢視現行

總額是否都用在刀口上，有無浪費，或被不實虛

報稀釋，以致正當申報之院所得不到合理報酬，

只能一再墊高成長率。若是虛報充斥，再多的總

額也禁不起這樣侵蝕，所以健保管理實務上，勢

必持續嚴加查察虛報。

在健保虛報案件上，有幾種情況，涉及相

關醫事人員，或非謀劃者，也無實質管理院所權

限，並未插手申報費用，或只是聽命配合，或只

是知而不言，這些情況，也會被處分嗎？甚至，

會涉及刑責嗎？藉這篇文章，要談談健保虛報

案件，如何認定相關醫事人員是否為虛報行為負

責，也就是在哪些情況下會構成全民健康保險醫

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下稱特管辦法)第47
條「負有行為責任之醫事人員」。

先簡介健保虛報案件相關的法律責任。本文

主要討論行政責任部分。

1. 行政責任
(1) 停(終)約及不予支付

醫療院所虛報健保醫療費用，依全民健康保

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下稱特管辦法)
第39條、第40條及第47條等規定，將依其情節處
以停止特約、終止特約，及對有行為責任之醫事

人員不予支付等處分。

上開停(終)約及不予支付，行政救濟實務上
多數說認屬「管制性或保全性行政處分」，意思

是管制對某法益有侵害性的行為，使之不能再對

該法益造成侵害，以保全該法益；以健保停(終)
約處分而言，就是管制有虛報行為的院所一段時

從案例看虛報健保醫事人員行政責任之認定

間不得申報健保費用，避免再對健保資源造成

侵害，只要院所有造成侵害的行為即可處分。有

行政救濟機關認為上開處分兼有行政罰的性質，

適用3年裁處權時限(1)，行為人亦須有故意或過

失，健保實務上均依此見解處分。

醫療院所虛報，有行為責任之醫事人員或參

與謀劃，或分擔犯行，雖將受到不予支付處分，

但其可能只參與或分擔一部分，若須承擔整體虛

報行為之責任，未免過苛，是以除負責醫事人員

外，實務處分時，均類推適用行政罰法第14條第
1項及特管辦法第39條違約處分裁量基準第2點規
定，僅依其實際虛報部分量處。所以，若醫療

院所虛報10萬點，依上開特管辦法及裁量基準，
應停約3個月，但其中某醫師僅配合老闆指示，
參與虛報其中1萬點部分，則僅將被不予支付1個
月。但負責醫師依醫療法第18條第1項規定，對
院所醫療業務負督導之責，故而通常虛報案件，

負責醫師均被認為應就院所全部虛報行為負責，

除院所被停(終)約外，也會同步被處以不予支付
處分。其他種類醫事機構如藥局、居護所、檢驗

所等之負責醫事人員，雖無如醫療法上開規定，

明文其就該機構之調劑、護理、檢驗業務負督導

之責，但機構既由負責醫事人員經營管理，自應

負責督導，亦應為該機構全部虛報行為負責。

(2)累犯之不予特約管制
停約或終約執行完畢5年內，又有停約或終

約情事，達特管辦法第5條標準者，相關醫事人
員若欲擔任院所負責醫事人員，健保署5年均不
予締結特約，以對累犯加強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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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罰鍰處分
虛報之行政責任，尚有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81條規定，視情節輕重處虛報金額2至20倍之罰
鍰處分，其定性上屬行政罰，限有故意、過失才

予處罰(2)。由於罰鍰處分與刑事處罰不會重複，

且以刑事處罰為優先，故而將視司法機關判定結

果，決定罰鍰處分是否開立；倘若司法機關作成

不起訴、緩起訴等處分確定或為無罪、免訴、不

受理、不付審理、免刑、緩刑等裁判確定，才會

開立罰鍰處分(3)。換言之，若因虛報健保費用被

宣告有罪判決，且未緩刑，則不會再被課處罰

鍰。

2. 刑事責任
健保虛報費用，在刑事上通常涉及詐欺及

偽造文書罪責。健保署作成停(終)約與不予支付
處分後，會移送轄管之地檢署追訴刑責。一般而

言，倘若虛報之院所或醫事人員，願充分返還其

不當申領之費用者，健保署均會建請檢方緩起

訴；縱然起訴且有罪，也會建議緩刑，請司法機

關對誠實面對並願意彌補者從輕處理。

3. 民事責任
醫療院所虛報健保醫療費用，也是民事上

的侵權行為，應負擔損害賠償責任。損害賠償範

圍，依民法規定，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

健保署通常僅請求賠償所受損害，即總額因此不

當支出之費用，並多以請院所自清方式返還。

接下來，以具體案例看看個案認定方式。

案例一

M耳鼻喉科診所小有規模，除負責人孫醫師
外，尚有執登醫師5名。診所也從事預防接種，
小兒挨針的嚎啕，父母手忙腳亂地哄騙，都是診

所的日常風景，喧鬧中有真情。

孫醫師參加學會活動得知，有些同儕打預

防針時，都同步開給退燒等藥品，再以「上呼吸

道感染、咽喉炎」等疾病名義申報健保費用，如

此，既有預防接種收入，也有健保給付，民眾拿

到預防性藥品，安心又滿意。孫醫師得此「妙

招」，深以為然，隨即交代診所醫師比照辦理。

一時，診所收入增加，分紅也水漲船高，聞者稱

羨。

好景不常。掛號人員蕭小姐與孫醫師間，為

加班費與休假爭執不下，忿忿檢舉違反勞基法、

虛捏病症申報健保醫療費用等事，健保虛報部

分經調查屬實，診所被停約2個月，共6名醫師都
依各自看診申報額度分別被不予支付1個月或2個
月。孫醫師權衡再三，決定申請抵扣停約，以為

停損並重新出發。

但，其中1位何醫師跳出來喊冤！他說，
「並不是我要這樣做的！是孫醫師交代，只要打

疫苗，就另外打1筆疾病診斷，並開退燒藥。我
只是被請來看診的，又不負責申報費用，怎麼把

責任歸到我頭上？」

分析

以何醫師客觀行為來看，他聽從老闆孫醫師

之命，凡遇打疫苗，就多打1筆疾病診斷，並開
給退燒等藥品，行政人員再據以申報預防接種費

用及健保醫療費用，但民眾其實沒有該項疾病，

何醫師已經參與並分擔M診所虛報健保醫療費用
之一部分行為。

至於主觀部分，固然若非孫醫師指示，何醫

師也不會虛構疾病診斷，但要說何醫師不知此一

指示是為了虛報費用，實在有違常情；況醫師應

記載詳實病歷，也是醫療法第67條及第108條明
定，何醫師此舉亦違反醫療法，故而認定何醫師

主觀上有故意，應負其看診並虛捏病症部分之虛

報責任。

案例二

戚女士出資，在醫療缺乏的偏鄉設立S診
所，由劉醫師擔任負責醫師，並有古醫師執登。

S診所為了符合健保「西醫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
善方案」開業計畫每診平均看診3人次以上標
準，以領取每月20餘萬之保障款，於是以提供維
他命、痠痛貼布等方式，蒐集鄉親健保卡，不僅

虛報健保醫療費用，還因墊高看診人次，連續領

取保障款上百萬元，經查獲後被終止特約，負責

人劉醫師與執登之古醫師分別被不予支付1年與3
個月。

2位被處分之醫師也不服。他們主張，一切
都是老闆戚女士授意櫃台人員收健保卡及提供贈

品，與他們無關。

分析

本案情形，戚女士為主謀，因其非醫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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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健保無從為管制性處分，但仍將移請司法機

關追訴其刑責。

依健保署訪查病患供稱，確未就醫，也沒

領藥，只是來拿贈品，事實明確。劉醫師、古醫

師雖係依戚女士指示行事，但2位均知悉虛報行
為，並參與虛捏不存在的看診紀錄，並非只是

「沉默在旁」，自有其行為責任；況劉醫師身為

診所負責醫師，無論是依醫療法規或健保特約，

對於診所違規情事之行政責任，必然無法推拖，

應為診所全部虛報行為負責，古醫師則僅就其虛

捏看診申報之部分負責。

案例三

何醫師曾經虛報健保醫療費用被處分，他也

想振作起來，重新做出一番口碑，但許是人性的

弱點，每當財務緊張，以前的虛報種種，就像魔

鬼的誘惑，吸引他愈陷愈深。

何醫師原本擔任自己診所的負責醫師，在診

所被停約、自己也被不予支付後，找另一位郭醫

師掛名負責醫師，自己照舊看診，卻以郭醫師名

義申報健保醫療費用；如此，使健保停約及不予

支付處分沒有發揮管制作用，何醫師仍看診健保

病患，病患也不會流失。只是，夜路走多總會出

事，診所再次被查到為規避處分而以他人名義申

報費用，依其額度，原應停約3個月。何醫師本
人因屬5年內再犯，被加重處分不予支付1年。但
郭醫師及診所部分，是否要一起加重處分？

分析

雖然何醫師才是診所老闆，但郭醫師擔任負

責醫師，對診所有管理責任，依法及依健保特約

均負有正當申報義務，應為診所全部虛報行為負

責。況相關事證指出，郭醫師明知何醫師係為規

避自身前案之停約與不予支付處分，才遠從外地

聘請自己擔任負責醫師，也將醫師卡、印章等交

由何醫師保管及使用，並連同何醫師看診部分，

都以自己名義申報健保醫療費用，其主觀上至少

有預見並容任虛報發生之間接故意。

惟值得討論的是，何醫師個人之加重事由，

是否也成為其他共犯之加重事由？ 依衛福部爭
審會見解(4)，個人之累犯加重事由，不應加諸於

其他違規行為人，違規者僅依其自身行為負責，

故而診所停約3個月，郭醫師亦不予支付3個月，

僅何醫師不予支付1年。
案例四

K診所位在鄉間，負責人錢醫師有心讓鄉親
能更便捷的就醫，招攬皮膚科、家醫科、耳鼻喉

科、外科等6位醫師聯合執業。其中，魏醫師是
唯一的外科醫師，他年逾花甲，經驗老到，對於

當地從事勞力工作、常有外傷的病患來說，真是

一大福音。

但，漸漸地，魏醫師長年行醫積勞成疾，

為病患做外傷清創、縫合，都顯得吃力，錢醫師

覺得這樣不是辦法，但若再找1位外科醫師，似
乎不划算。左思右想，先請診所內護理師小章及

放射師阿原支援，既不必花錢請人，又是多年同

事，不會對外告狀。於是，魏醫師講解示範後，

就讓小章等人從事外傷處理，剛開始，魏醫師會

在完成後親自過來確認，之後就任他們「自由發

揮」。

老病人張大哥在工地時踢到水管，右腳腳

趾撕裂傷，魏醫師看診後，就請阿原為之清理傷

口、打麻藥、縫合傷口，之後也多次由小章或阿

原換藥。張大哥一開始覺得疑惑，「小章不是護

士嗎？怎麼成了醫師了？」直到聽到其他護士竊

竊私語，「這樣不行吧，老想省錢，密醫會被關

欸…」才豁然明白，憤而檢舉，健保署以「容留

密醫提供醫療業務」，處分K診所停約2個月，
負責人錢醫師、魏醫師、護理師小章、放射師阿

原均被不予支付2個月或1個月。
分析

本案主要爭點是，小章與阿原可否在魏醫師

指導監督下從事打麻醉、清理傷口、切開傷口、

拔除外物、縫合傷口等一系列外科處置。K診所
也主張，依醫師法第28條規定，未取得合法醫師
資格，執行醫療業務者，固有刑責，但醫療機構

於醫師指示下之護理人員、助產人員或其他醫事

人員，不罰。小章與阿原本身都是醫事人員，且

都在醫師指示下作外科處置，並非密醫云云。

上開一系列侵入性之外科處置，前行政院衛

生署2008年3月4日衛署醫字第0970006105號書函
釋示，「醫師法第28條所稱『醫療業務』行為，
係指凡以治療、矯正或預防人體疾病、傷害、殘

缺為直接目的，所為之診察、診斷及治療；或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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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診察、診斷結果，以治療為目的，所為之處

方、用藥、施術或處置等行為的全部或一部總

稱。是以，醫療工作之診斷、處方、手術、病歷

記載及施行麻醉等醫療行為，係屬醫療業務之核

心，應由醫師親自為之，其於醫療工作得在醫師

指示下，由其他醫事人員依其各專門職業法律規

定依醫囑為之…」，該函釋也特別提到傷口縫

合，「為病人縫合傷口為高度醫療專業技術，並

具有相當程度之危險性，屬手術連續過程之一

環，應由醫師親自為之，未具醫師資格執行此業

務者，屬違反醫師法第28條規定。」
上開函釋總結其他醫事人員所為醫療輔助

行為，須在2個條件下為之：其一，符合各專門
職業法律規定；其二，遵循醫囑。以護理師小章

來看，依護理人員法第24條，固可從事醫療輔助
行為，例如簡易傷口之拆線，經醫師診察，判

斷傷口癒合情形良好，則可指示護理人員為之

(同上開函釋)；身體健康評估、注射、更換或拔
除鼻胃管、氣切管、留置導尿及尿袋、膀胱灌

洗、一般傷口護理、大小量灌腸、代採檢體送

檢等亦同(衛生福利部2018年3月1日衛部顧字第
1070104436號函)。惟打麻醉、清理傷口、切開
傷口、拔除外物、縫合傷口等處置，並非醫療輔

助行為之範圍；也僅有專科護理師，依護理人員

法第24條及「專科護理師於醫師監督下執行醫療
業務辦法」第3條暨附表規定，得從事表淺傷口
清創與表層傷口縫合。小章雖是護理師，但非專

科護理師，仍不得從事上開外科處置。

至於放射師阿原，依其專門職業法律即醫事

放射師法第12條，其業務亦不含傷口各項處置照
護，是以縱有醫囑，也不得從事上開外科處置。

K診所容留密醫從事外科處置醫療行為，並
以魏醫師名義申報是項費用，除違反醫師法外，

也涉及虛報，診所被停約2個月，負責人錢醫師
應就全部虛報行為負責，故被不予支付2個月；
該等外科處置費用均以魏醫師名義申報，且其亦

參與是項行為，故而也被不予支付2個月；至於
護理師小章、放射師阿原，亦依其從事之處置費

用額度，分別被不予支付1個月。在健保醫療費
用申報上，護理與放射線相關檢查費用之申報雖

不必填列護理師與放射師名義，但護理師可開設

護理機構，放射師亦可開設醫事檢驗機構，並與

健保特約，倘渠等一再有違規行為，依特管辦法

第4條及第5條規定，亦可不予特約，是以對護理
師與放射師之不予支付處分，在健保管理上仍有

實益。

案例五

D復健科診所在地經營多年，除醫療本業，
另在樓上開設安親班，招收幼兒托育及國小兒童

安親，主打協助發展遲緩兒童及早療育，著有口

碑，家長也很信任。為了孩子日常在安親班時，

視需要安排到樓下診所治療之便，家長都應診所

陳治療師要求，將健保卡放在書包，以便使用。

由於兒童治療成效不錯，D診所蓬勃發展，
但申報物理治療次數若超過同儕易被抽審，陳治

療師突發奇想，與附近的H復健科診所劉醫師談
好，由陳治療師騎機車將孩童輪流載到H診所進
行復健，並按月論人次抽成。一開始，陳治療師

確有載送孩童，劉醫師診所也確實為之診療與

復健，但漸漸就虛應了事，反正健保卡都有送來

刷，陳治療師也都拿到抽成，皆大歡喜，孩童的

發展狀況如何，治療改善程度如何，也沒人在

意。

直到某家長覺得孩子狀況不佳，查閱健康存

摺，發現孩子除了D診所就醫外，莫名多了多筆
從未去過的H診所，提出檢舉，事情才曝光。劉
醫師坦承與陳治療師「合作」，陳治療師則忿忿

劉醫師將其供出，故也坦承後來未實際帶孩童到

H診所。家長氣憤孩子所託非人，長期信賴D診
所與安親班，甚至連健保卡都交付，卻遭辜負，

不僅未經家長同意，就讓懵懂孩子搭機車，增加

交通風險，更不顧孩子早期療育的需要，未確實

進行診療，除了要求主管機關予以處分外，更要

求償！2家診所面對家長群起轟之及相關機關調
查，可謂焦頭爛額。

分析

D診所與安親班，違背與家長的約定，未經
家長同意，就將孩子載去H診所就醫，或未將孩
子載去H診所就醫，但將健保卡提供H診所虛報
費用，民事部分涉違反托育安親契約及侵權行為

之法律責任，刑事則涉有強制、詐欺及偽造文書

罪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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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診所自身雖未遭查獲虛報費用，但執登於
D診所的陳治療師，逕行與H診所劉醫師合作虛
報與抽成，是否可認為是D診所與H診所共犯虛
報詐領健保之事？這部分要分別從停(終)約處分
與罰鍰處分來看。

前面提到，停(終)約處分之定性，通說認為
是管制性行政處分，不是行政罰，故而衛福部爭

審會(5)認為，縱然數家醫療院所共同參與某家醫

療院所虛報之行為，也不適用行政罰法第14條共
犯規定，必須各該醫療院所均各有虛報行為，才

能分別予以停約(終約)。但罰鍰為行政罰，適用
共犯規定，故而數家醫療院所共同參與某家醫療

院所虛報，均可處以罰鍰處分。

陳治療師與H診所劉醫師共同虛報，確屬
共犯，惟陳治療師雖執登於D診所，卻非診所負
責人，是以僅能當作是其個人與H診所的共同行
為。陳治療師獲得家長信任，卻聯合H診所劉醫
師，未實際讓孩子接受治療，卻申報健保醫療費

用，不僅侵害健保資源，對亟需早期療育的孩子

們，更是極不負責的態度，孩子錯失珍貴的黃金

治療期，影響終生。是以除行政處分外，本案相

關人等刑責，移由司法機關從嚴訴追。

案例六

王醫師是H診所負責人，生意不錯，為減輕
稅負，商請75歲的潘醫師擔任負責人，在附近
另設I診所，但I診所實際業務均由王醫師管理。
2家診所徒步僅約5分鐘，王醫師常在H診所看診
結束後，至I診所處理申報等一應事宜。

I診所除潘醫師外，亦有陳醫師、孫醫師看
診。王醫師為避免所得稅率進階，刻意使2家診
所收入平均，並圖謀健保合理門診量管制下最高

階診察費，常請自己的病人到I診所，由自己看
診，並因未報備支援於I診所，故將自己看診病
人偽以潘、陳或孫醫師看診，申報健保醫療費

用；其他醫師若某月看診人次較高，超過第一階

合理量門檻時，他也會調整為別的醫師名義申

報。為此，他常在深夜精心鋪排每位醫師申報名

額，「乾坤大挪移」之後才放心回家，還惹來老

婆微嗔抱怨。

未料，有老病人一直都給王醫師看，卻發現

記錄為其他醫師看診，疑心I診所胡搞而檢舉，

健保署調查結果，I診所確有挪報以謀取合理門
診量診察費差額等事，屬以虛偽不實之資料申報

費用，I診所被停止特約3個月。潘醫師、王醫師
亦被不予支付3個月。
分析

潘醫師名義上為I診所負責醫師，實際卻未
管理診所，但無論依醫療法規或健保法規暨健保

特約，負責醫師對醫療院所有管理之責，也有正

確申報義務，倘若院所有違法或違約情事，負責

醫師很難脫免責任，這在前述案例都論述甚詳。

王醫師表面上與I診所並無關連，實質上為
出資及經營者，除在I診所看診外，亦處理申報
事宜，以A報B之挪移申報悉由其所為，故列其
為本案負有行為責任之醫事人員；且因全部虛報

均為其所為，應就全部虛報負其責任，是以其與

診所處分相同，被不予支付3個月。
至於陳醫師、孫醫師，僅固定時段來看診，

結束即離開，並未在看診時有何造假不實之行

為，也未參與後端之申報，對幕後老闆王醫師暗

夜操作一無所悉，不應負行為責任，未受任何處

分。

案例七

江牙醫師疾病纏身，於養護機構休養多年，

其證照被姐姐擅自出租給吳姓密醫開業並與健保

締結特約，租金也被姐姐花用殆盡。吳姓密醫對

他人自稱為江牙醫師，並以其名義申報健保醫療

費用。但診所護士時有收到寄給「吳先生」的信

件，老闆「江牙醫師」都說是他的，遂起疑而檢

舉。案經查證吳姓密醫確無合格醫師資格，診所

張貼之證件是其變造為自己照片以掩人耳目，並

以江牙醫師名義開業、與健保特約並申報健保醫

療費用。

分析

本案因負責醫師江牙醫師並不知情，身心

狀態也無從注意證照保管等事，再者也未因此獲

利，無任何可責性，是以毋庸負擔行政責任。由

於健保法規對於密醫本人沒有罰則，健保署遂僅

將吳姓密醫及江牙醫師之姐姐以涉共犯詐欺及

偽造文書等罪移送司法機關追訴刑責，並就吳姓

密醫違反醫療法部分移送衛生主管機關處理。另

外，密醫所從事之醫療服務，不僅與醫療法規未

605

192022, Vol.65, No.9



T A I W A N     M E D I C A L   J O U R N A L

醫言集

合，亦不符健保特約以合格醫事人員提供至少具

中等品質醫療服務之本旨，故除解除健保特約

外，健保所給付之醫療費用均予追扣。

結  語
讀者看到這裡，相信已對健保虛報的責任認

定有概念了，我們再把它梳理一下。

健保署對於虛報之認定均相當嚴謹，主觀

上有故意或過失，客觀上符合「以不正當方法申

報」或「以虛偽之證明、報告、陳述而申報」等

特管辦法第39條、第40條之法定要件，才會對之
處分，處分之輕重也會考量個案情節；例如案例

三之何醫師係5年內累犯而加重不予支付為1年、
案例二之刷卡換物，屬蒐集健保卡之全然無中生

有，倘查獲虛報點數超過10萬點，也會將停約加
重為終約。

醫療院所負責醫師，依醫療法規、健保法規

及健保特約，都對院所有管理權責，也負有正確

申報健保醫療費用之義務，故而遇院所虛報時，

負責醫師縱然僅係疏於管理，並未謀劃或參與虛

報行為，但仍難免過失之評價，故而都會受到不

予支付處分，甚而面臨後續刑事追訴的風險。所

以提醒醫師們，即使只是受聘擔任院所負責醫

師，也要盡到管理之責，以免自陷險境。

至於其他醫事人員，若被認定有行為責任，

主客觀要件均須具備。主觀上縱無積極圖謀，也

至少有配合之意；客觀上要參與虛報行為，且只

要參與一部分行為就算，不需要每一個環節都參

與。故而，將醫師卡交由申報者逕行登錄虛報、

看診時虛捏病患所無之傷病診斷，再交由申報者

虛報、甚或直接或命行政人員依其指示虛報，都

屬於參與虛報之行為，將依其所涉虛報之額度受

不予支付處分。但，行為責任醫事人員個別加重

事由，僅在其自身適用，其他人不受影響，各自

依其行為論斷。

另外，無論是負責醫師或其他行為責任醫事

人員涉有虛報，經處不予支付處分，是在處分期

間於任何一家健保特約醫事機構提供醫療服務，

都不能獲得健保給付，縱然離開該虛報院所也不

影響處分之作成與執行。是以醫事人員應善盡其

責，擔任負責醫事人員者就做好管理工作，單純

執登者也要本於醫療專業執行業務，勿受他人煽

惑或指使配合從事不法行為。

若是因案受調查而被認定有行為責任，該如

何應對？在此誠心建議，應誠實面對，並妥適自

清返還，則有3個立竿見影的效果：其一，健保
署不會再繼續調查違法情事，行政處分不致再加

重，甚至原本犯行若屬輕微，也可能免予處分；

其二，罰鍰數額將減半；其三，若涉刑事責任而

移送地檢署時，對於自清充足者，健保署會主動

表示請從寬處理，多半建議檢方予以緩起訴；縱

然起訴，也同意法院給予緩刑，當事人較能獲得

刑事寬典。2019年至2021年移送檢方案件中，有
自清且偵結者，84%獲緩起訴，比率相當高，反
之，未自清且偵結者，緩起訴僅占24%，起訴即
達64%，足證是否自清返還，填補被害人損害，
是司法機關考量刑責的重點。自清返還款項悉皆

回歸年度總額，由全體醫事機構與人員同享，健

保署不會從中扣除任何行政成本。

維護健保體制健全、財務穩妥，以提供全民

良好醫療照顧及醫療院所合理醫療給付，健保署

責無旁貸。為此，健保署除賡續檢討支付標準，

提升急、重、難、罕各項照護之支付點數外，抓

出虛報之害群之馬，也是必要管理措施。接下

來，為改變部分民眾「醫院逛到飽」的模式，將

積極推動提高部分負擔，落實使用者付費，讓全

民、醫界與健保署一起，珍惜健保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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